
打击恶意抢注商标的新思路—
—从民事诉讼的视角

精选文章

一、引言 

如何打击恶意抢注商标一直是完善中国商标制度的重点问题。按照中国目前的商标法律制度，权利人

固然可以通过商标异议、商标无效、商标撤销等程序打击大部分恶意抢注商标。但抢注人恶意抢注商

标所投入成本相对较小（仅包括代理费用以及官费），其面临的最不利的结果也就是抢注商标被撤销、

不予注册或宣告无效，如一旦抢注成功，抢注人便能够通过商标转让或商标许可等方式谋取高额不法

利益。而反观权利人，其不得不付出高额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来维护自身权利（包括固定证据费用、

聘请律师费用、诉讼费用等），尤其是在抢注人大规模恶意抢注商标的情况下，双方付出的成本和代

价更是存在严重的不对等。基于上述原因，虽然中国各级机关已经采取有力措施打击恶意抢注商标，

但其在中国仍然屡禁不止，已经成为影响权利人正当行使商标权利的顽疾，权利人不堪其烦。 

我们注意到，中国地方法院在近期的司法判例中，明确认定权利人可以针对抢注人的恶意抢注商标行

为提起民事诉讼，并获得赔偿。这是中国法院针对恶意抢注商标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又一有益探索，其

为权利人有效打击恶意抢注商标提供了新的思路，彰显了中国法院打击恶意抢注商标的决心。特别是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2022年9月13日回复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时，明确答复将“恶意抢注给他人造成损失

的民事赔偿责任”纳入新一轮《商标法》的修改准备工作，确立针对恶意抢注商标的民事诉讼将有可

能在制度上得到落实。本文将结合相关司法案例，就恶意抢注商标民事诉讼案件的具体问题进行探讨，

以便权利人在实务中更好地运用该制度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使用，已于2010年在中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自2010年12月起，厦门安吉尔水精灵饮水设备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安吉尔公司”）开始针

对“爱适易”系列商标在与其商品相关联的多个

商品和服务类别上申请注册与艾默生公司注册商

标相同的商标，截至2020年3月前，厦门安吉尔公

司和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移平新注册的厦门海纳

百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海纳百

川公司”）已经在14个商品和服务类别上申请注

册48个与“爱适易”系列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

标。艾默生公司为阻却厦门安吉尔公司的商标抢

二、恶意抢注商标民事诉讼案件的司法案例介绍 

在近期的司法实践中，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厦门中院”）和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余杭法院”）在司法案例中明确可

以针对抢注人的恶意抢注商标行为提起民事诉讼

并获得赔偿，案件情况介绍如下。 

（一）艾默生案 

艾默生电气公司（以下简称“艾默生公司”）是

核定使用在第7类“食物垃圾处理器”、第11类

“水净化装置”等商品上的“爱适易”系列商标

的商标权人，该系列商标经过艾默生公司的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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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行为，多次提起商标异议、异议复审以及针对

异议复审裁定提起行政诉讼，但厦门安吉尔公司

仍然未停止其抢注行为。艾默生公司认为厦门安

吉尔公司等的恶意抢注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遂

起诉至厦门中院，请求判令厦门安吉尔公司等停

止实施抢注行为，赔偿损失并消除影响。 

厦门中院经审理认为，“爱适易”系列商标早在

2005年就已经在食物垃圾处理器及净水设备领域

具有一定的影响，厦门安吉尔公司及厦门海纳百

川公司在多个类别的商品和服务上申请注册相同

或近似的商标，无法对注册意图、设计来源作出

合理解释说明，明显超出生产经营需要。厦门安

吉尔公司导致艾默生公司不得不提起异议、无效、

行政诉讼以及民事诉讼以维护合法权益，在一定

程度上干扰了艾默生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法院

据此认定厦门安吉尔公司的批量恶意抢注行为违

反诚实信用原则、破坏公平市场竞争秩序、损害

艾默生公司的合法权益，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二条规定，构成不正当竞争。法院判令四被告

停止申请注册与“爱适易”系列商标相同或近似

商标，赔偿艾默生公司因制止抢注产生的律师费

损失及该案合理费用160万元。厦门安吉尔公司等

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经

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拜耳案

拜耳消费者关爱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拜

耳公司”）为“Coppertone”（“确美同”）品

牌系列防晒霜的生产者，该系列品牌防晒霜经过

拜耳公司长期的持续宣传，在全球获得较高的知

名度。2017年，拜耳公司以著作权人身份将其公

司曾于2011年委托设计的用于产品包装上的

“       ”和“      ”图案向中国国家版权

局申请著作权登记。 

李某是核定使用在第3类防晒霜等商品上的第

16886091号“    ”商标和第 16890535号

“   ”图形商标的商标权人。自上述商标获得

核准注册日起，李某便在淘宝平台上多次投诉拜

耳公司销售的确美同防晒霜侵犯其享有的商标

权，导致拜耳公司防晒霜产品大量下架，给拜耳

公司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对其知名度产生严重

的负面影响。李某曾通过发送侵权律师函的方

式，要求拜耳公司高价收购上述两商标。拜耳公

司认为李某的上述恶意抢注商标、恶意投诉的行

为构成不正当竞争，遂诉至余杭法院，请求判令

李某停止实施针对“Coppertone”（“确美同”）

防晒霜产品的恶意投诉、恶意警告等不正当竞争

行为，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250万元。 

余杭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明知拜耳公司对涉案

图案享有在先权利并在先使用于涉案产品上，仍

然利用拜耳公司未及时注册商标的漏洞，将其主

要识别部分申请注册为商标，并以该恶意抢注的

商标针对涉案产品发起投诉以谋取利益，以及欲

通过直接售卖商标以获得暴利。李某的获利方式

并非基于诚实劳动，而是攫取他人在先取得的成

果及积累的商誉，属于典型的不劳而获行为，该

种通过侵犯他人在先权利而恶意取得、行使商标

权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扰乱了市场的

正当竞争秩序，应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二条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李某不服一审判决

提起上诉，后因未缴纳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

理。 

三、恶意抢注商标民事诉讼案件中具体问题分析 

根据前述司法案例，中国法院均是适用《反不正

当竞争法》第二条对恶意抢注商标行为进行规

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

以及相关司法实践，适用该原则性条款一般需要

满足两个构成要件：1、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因

竞争行为受到实际损害；2、该竞争行为违反诚实

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而具有不正当性。 

（一）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因抢注行为受到实际损

害 

本文将抢注人的恶意抢注商标行为梳理为三种

形式： 

1、行为人将他人已经使用尚未注册的商标，在同

一种或类似商品上抢先注册； 

2、将已注册商标或驰名商标在同种商品或类似

商品上或在非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抢先注册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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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将他人已经形成的其他在先权利注册为商标

的行为。 

在抢注人实施上述恶意抢注行为后，权利人正当

申请和使用商标的权利无疑会受到限制，其自身

的生产经营活动也会受到极大的干扰，而且，权

利人还不得不付出大量的金钱成本和时间成本

来进行维权，这显然已经严重干扰了权利人的正

常生产经营活动，损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值得注意的是，在艾默生案中，抢注人并无恶意

行使抢注商标权利、干扰权利人经营活动的行

为，也无实质性使用抢注商标的行为，但厦门中

院仍然适用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进行了

规制。原因在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

在于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对于生产经营活

动的理解，不能拘泥于已经实际发生的生产经营

活动，经营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

者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同样应当受到反不正当

竞争法第二条的规制。对于批量恶意抢注行为，

注册商标权利人不得不支付大量费用予以应对，

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其他经营者的正常生产经

营，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评

价。 

此外，《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作为竞争法的

兜底条跨，其在适用时会综合考虑竞争行为对多

重法益的损害。因此，权利人在论述竞争行为的

危害时，还可以从抢注行为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破坏了商标申请秩序以及造成公共资源浪

费等多维度来进行综合论证。 

（二）抢注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而

具有不正当性 

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第二个要件在

于抢注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结

合既往司法实践，本文将认定恶意抢注商标行为

具有不正当性的因素梳理如下： 

1、抢注商标数量、涉及的商品类别、抢注商标的

比例等； 

2、抢注商标与权利人在先标识的近似程度； 

3、权利人在先商标的显著性以及知名度； 

4、抢注商标的是否有合理的来源和解释； 

5、抢注人的商标意识程度； 

6、抢注人抢注其他品牌商标的情况； 

7、抢注商标被驳回的情况； 

8、恶意抢注行为扰乱市场正当竞争秩序，损害其

他经营者的正常生产经营或者损害消费者权益。 

本文认为，法院对于违反基本原则而具有不正当

性的考察，既要考察抢注商标的数量，原则上以

大量或者多件为原则，此外，还要重点考察抢注

人具有主观恶意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等因素。因

此，权利人在论述恶意抢注商标行为的不正当性

时，可以结合上述因素，进行全面的举证和论述。 

（三）可诉性原因分析

除了上述构成要件外，该类案件还需解决的问题

就是恶意抢注商标行为的可诉性问题。从法律规

制层面来看，《民事诉讼法》第三条明确规定：

“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

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权利人的

财产权及人格权因商标抢注行为受到损害，将抢

注人作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属于平权主体间因

被诉商标注册行为发生财产关系提起的民事诉

讼。权利人要求抢注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诉讼，符

合前款法律规定，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

范围。此外，抢注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

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本案的审理，与行政机关依法行使商标审查职权

并不存在冲突。 

还应注意的是，在中国法律体系下，针对单独的

企业字号登记行为和单独的域名注册行为也可

以提起民事诉讼，因此，针对恶意抢注商标行为

提起民事诉讼并不会与现行法律制度相冲突。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认为针对抢注人的恶意抢注

商标行为，权利人具有法律依据来提起民事诉

讼。 

四、小结 

恶意抢注商标民事诉讼制度为权利人有效打击

恶意抢注商标提供新的思路。需要注意的是，虽

然厦门法院和余杭法院已针对该类诉讼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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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的探索，但我们尚未检索到全国其他法院对 

恶意抢注商标行为进行民事诉讼规制的案例，该

制度在司法适用上还存在较大的争议。而且，《反 

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作为该法的原则性条款，

应具有谦抑性，在适用时应较为慎重。特别是，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更加注重对于市场竞 

争秩序的保护，恶意商标抢注行为对市场竞争秩 

序的具体影响尚需要司法实践进行更加精细的

分析。因此，我们期待更多的权利人积极运用民

事诉讼手段来打击恶意商标抢注，不断丰富司法

实践，为法律的完善提供更多的司法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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